
个人资料 

保安人员许可证申请人 /持有人  

体格检验报告  

注意：  此 体 格 检 验 报 告 须 于 申 请 人 ／ 许 可 证

持 有 人 提 交 申 请 表 格 日 期 之 前 四 个 月

内签发，方可获接纳。  

 

第 I 部：申请人 /许可证持有人的个人资料  

姓名：    许可证类别： *甲 /乙 /丙 (*删去不适用者 ) 

 (请以正楷填写 )    
 
出生日期：    性别：   身分证号码：  
 
地址：    电话号码：  
 

第 I I 部：  病历／情况  

(由 主 诊 医 生 协 助 填 写 ) 

你曾否因病而需住院或长期治疗？      是／否  
     (见第 5 页 注 (1 ) )  

若然，请提供资料。  

你曾否因任何症状而不能工作？        是／否  
     (见第 5 页 注 (2 ) )  

若然，请提供资料。  

本 人 谨 此 声 明 ， 本 人 已 如 实 回 答 关 于

过 去 疾 病 和 现 在 健 康 的 全 部 问 题 ， 亦

没有隐瞒任何关于本人健康的资料。

 

 

 

 签署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申请人 )  

医院 /诊所盖章：  

注： 如 申请 人 或持 证 人年 届 65 岁 或 以 上， 则 须每 两 年一 次 出示 由

注册 医 生签 发 的医 生 证明 书 ，证 明 适宜 执 行所 需 职务 。  
Pol. 993-chi (Rev. 10/2009)  



第 I I I 部：  评估  

(医 生 因 应 第 4 页 所 列 不 同 类 别 保 安 工 作 的 职 责 而

填写。 )  

 

    附注  

1 .  视力：  否  是   

 □  □   
    
    
 

任 何 眼 疾 或 视 力 失 调 ， 以 致 在 佩

戴 矫 正 视 力 镜 片 后 ， 按 施 氏

视 力 表 ， 视 力 仍 低 于 6 / 3 6 (甲
类 保 安 工 作 )、 6 / 2 4 (乙 类 保 安

工 作 ) 或 6 / 1 8 ( 丙 类 保 安 工

作 )？  

 

   

2 .  精神状态：     

 □  □   
    
    
 

任 何 精 神 病 ， 包 括 中 枢 神 经 系 统

老 年 性 变 质 或 血 管 变 质 、 精

神 分 裂 症 、 类 似 精 神 分 裂 的

失常及情绪两极化精神病？  

 

   

3 .  毒癖：     

 □  □   
    
    
 

任何毒癖征象？  

(如 有 ， 请 说 明 申 请 人 ／ 许 可

证持有人是否在接受治疗。 )

 
   

4 .  平衡与协调：     

 □  □   
    
    
 

任 何 足 以 导 致 突 然 失 去 活 动 能 力

的 眩 晕 或 昏 倒 的 疾 病 或 机 能

失 调 ， 例 如 不 受 控 制 的 高 血

压 、 小 脑 疾 病 、 严 重 贫 血 、

心传导阻滞或严重哮喘等？  

   

5 .  听力：     

 □  □   
    
    
 

任 何 足 以 导 致 失 聪 ( 甲 ／ 乙 类 保

安 工 作 ) 或 严 重 听 力 损 失 ( 丙
类保安工作 )的耳疾或失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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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  语言能力：     

 □  □   
    

 

任 何 妨 碍 说 话 条 理 清 楚 的 疾 病 或

失调？  

   

     
7 .  身体残疾：     

 □  □   
    
    
 

任 何 足 以 影 响 执 行 所 申 请 ／ 担 任

的 保 安 工 作 的 身 体 残 疾 、 肢

体瘫痪或折断？  

 
   

8.  心血管系统：     

 □  □   
    
    
 

任 何 足 以 影 响 执 行 所 申 请 ／ 担 任

的保安工作的不正常征象？  

   

9.  肺功能：     

 □  □   
    
    
 

任 何 足 以 影 响 执 行 所 申 请 ／ 担 任

的保安工作的不正常征象？  

   
适宜程度：  
 申请人／许可证持有人在体格方面是否适宜从事保安工作？  
                            *是／否 ( *删去不适用者 )  
 
其它附注：   

  

 
检验日期：   /   /   

 (日 )  (月 )   (年 )  

签署：    地址：  

 (注册医生 )     

姓名：    电话：  

 (正楷 )     

医院 /诊所盖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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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安工作的主要职责详情  

甲类─  只 限 “ 单 幢 式 私 人 住 宅 建 筑 物 ” 而 无 须 携 带 枪 械 弹 药 执

行的护卫工作 (见第 5 页注 (3)) 

 ( a )  防止他人擅闯物业。  

( b )  口头或书面报告及记录事故。  

( c )  时常保持警觉，并能识别风险。  

( d )  发 生 紧 急 事 故 时 (例 如 ： 火 警 、 爆 窃 、 台 风 、 山 泥 倾 泻 及 其

它 灾 祸 )， 采 取 适 当 行 动 ； 必 要 时 操 作 消 防 装 置 及 其 它 应 急

设备；通知住户及报警。  

( e )  采 取 必 要 行 动 ， 以 确 保 防 烟 门 经 常 关闭 及 走 火 信 道 畅 通 无 阻

等。  

 
乙类─  就 任 何 人 、 处 所 或 财 产 提 供 的 、 无 须 携 带 枪 械 弹 药 执 行

的护卫工作 (但并非包括在甲类之内者 ) 

基 本 上 与 甲 类 相 同 ， 但 要 求 较 高 及 责 任 较 大 ， 因 为 这 类 保 安 人 员

可 能 须 守任 何 类 型 的 处 所 (包 括 商 业 处 所 、 工 业 处 所 、 住 宅 、

购 物 中 心 、 酒 店 等 ) 、 及 / 或 人 流 、 单 位 和 出 入 信 道 众 多 的 建 筑

物。此外，乙类保安工作许可证的持有人还须巡视处所及财产。  

丙类─  须携带枪械弹药执行的护卫工作  

 ( a )  收集和交付运送的贵重财物或现金。  

 ( b )  发生紧急事故时能应变。  

 ( c )  确保运送任务在可靠安全的环境下进行。  

 ( d )  为银行及珠宝店等执行巡逻及站岗护卫工作。  

 ( e )  时常保持警觉，并能识别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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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  

   以下是各类疾病及症状的例子：  

( 1 )  疾病如：    

 贫血  毒瘾  呕血  

 消化性溃疡  梅毒  哮喘  

 耳疾  精神病  胸膜炎  

 结核病  糖尿病  抽筋  

 瘫痪  风湿病   

 

( 2 )  症状如：   

 心悸  胸部疼痛  

 呼吸急促  咯血  

 踝关节肿胀  晕厥或癫痫发作  

 咳嗽  头晕  

 视线不清  小便带血  

 痔疮或大便带血   

 
( 3 )  单幢式私人住宅建筑物，是指一座独立 *建筑物： -  

 ( a )  有上盖及外墙围封，外墙由地基伸展至屋顶；及  

 ( b )  主要用作私人住宅用途；及  

 ( c )  只得一处主要信道 +。  

*  若 以 大 部 分 层 数 而 言 ， 人 们 必 须 通 过 较 高 或 较 低 层 、

天 台 或 街 道 ， 方 可 到 达 另 一 幢 大 厦 同 一 层 的 单 位 ， 则

该幢大厦便属独立建筑物。  

+
 「 主 要 信 道 」 指 居 民 最 常 用 以 通 往 单 位 的 入 口 闸 门 、

升降机大堂或楼梯，而紧急及走火信道除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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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PPLICATION FOR SECURITY PERSONNEL PERMIT 
申请保安人员许可证  

- PROVISION OF PERSONAL DATA - 
提供个人资料  

 
Purpose of Collection 收集资料的目的  
 
1. The personal data provided by means of this form will be used by the Hong Kong Police Force for facilitating processing of 

applications/record purpose/record update/all kinds of present and subsequent investigations as well as the enforcement of 
related permit conditions for security personnel permit under the Security and Guarding Services Ordinance, Cap. 460. 

 香港警务处会把申请表上填报的个人资料，作下列用途：办理申请人按照《保安及护卫服务条例》   

(第 460 章 )而提出的保安人员许可证申请  / 记录存盘  / 更新记录  / 现阶段及日后的一切调查    

工作，以及执行有关的发证条件。  
 
2. The provision of personal data by means of this form is voluntary.  If you do not provide sufficient information, we may not be 

able to process your applications/update your record. 
 在本表格上提供个人资料，纯属自愿性质。若资料不足，本处可能无法办理你的申请  / 更新你的

记录。  
 
3. Any material falsification or omission of information may result in the Commissioner’s refusal to give approval. 

 若虚报或漏报重要资料，警务处处长可拒绝有关申请。  
 
Classes of Transferees 获转授资料的机构的类别  
 
4. The personal data you provide by means of this form may be disclosed to other government departments and public or private 

organizations for the purpose mentioned in paragraph (1) above. 
 本处可能会向其它政府部门及公营或私营机构披露表格上填报的个人资料，以作上文第一段所载的用途。 

 
Access to Personal Data 查阅个人资料  
 
5. You have a right of access and correction with respect to personal data as provided for in Sections 18 and 22 and Principle 6 of 

Schedule 1 of the Personal Data (Privacy) Ordinance.  Your right of access includes the right to obtain a copy of your personal 
data provided by this form. 

 根据《个人资料 (私隐 )条例》第十八及第二十二条和附表一的第六原则，你有权查阅和更正个人资

料，包括有权索取表格上填报的个人资料副本乙份。  
 
Enquiries 查询  
 
6. Enquiries concerning the personal data collected by means of this form, including the making of access and corrections, should 

be addressed to:  
 如对本表格所收集的个人资料有任何疑问，包括申请查阅和更正资料，请联络下列办事处人员：  

  
Executive Officer (Licensing) 

Licensing Office 
Hong Kong Police Force 
12-13/F, Arsenal House 

Police Headquarters 
No. 1 Arsenal Street 

Wan Chai, Hong Kong 
 

Tel. Enquiry: 2860 2973 

香港湾仔  

军器厂街一号  

警察总部  

警政大楼十二至十三楼  

香港警务处牌照课  

行政主任 (牌照 ) 

 

查询电话： 2860 2973 
 

 
 

  
 

 

警告 Warning : 
(i) 违例 : 任何人士未取得有效的许可证，均不得为、答允为、自认是为或自认可为他人担任保安工作，以赚取酬劳。违例者一经定罪，可被罚款

一万元及监禁三个月。 
Offences : No individual shall do, agree to do, or hold himself out as doing or as available to do, security work for another person for reward without a 
valid permit.  The offender is liable on conviction to a fine of $10,000 and to imprisonment for three months. 

(ii) 防止贿赂警告: 根据《防止贿赂条例》，任何人士就申请保安人员许可证事宜，索取、提供或接受利益，包括金钱和礼物，均属违法。 

Warning Against Bribery : It is an offence under the 《Prevention of Bribery Ordinance》for any person to solicit, offer or accept any advantages 
including money and gifts in connection with the processing of any security personnel permit applic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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